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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FRS問答集 

一、 「無到期日非累積次順位債券」本金及利息表達疑義 

問題背景 

A公司發行「無到期日非累積次順位債券」（以下簡稱「本債券」），主要發

行條件如下： 

一、發行期間：自民國102年1月1日起，無到期日。 

二、票面利率：3.35%。 

三、利息停止支付情形：A公司如上年度無盈餘且未發放普通股股息（含現金及

股票股利）時，不得支付本債券當年度之利息，且相關利息之利息請求權應

同時消滅，不得累積或遞延。 

四、債權順位：本債券持有人之受償順位，次於(1)列入A公司第二類資本之次順

位債券持有人，及(2)其他一般債權人。除特定情形外，本債券之受償順位

將優先於A公司所有種類股份之持有人（包括特別股持有人）。 

Q： 

前述「無到期日非累積次順位債券」之本金及利息於A公司財務報表應列為

負債或權益？ 

Ans： 

問題所述 A 公司平價發行之債券，因其本金無到期日，故 A 公司於發

行時所取得之對價，即屬其合約義務利息部分於發行當時之公允價值。依

國際會計準則第 32 號「金融工具：表達」第 25 段之規定，金融工具視不

確定未來事件之發生或不發生（或不確定情況之結果）而要求企業以交付

現金、另一金融資產或另以產生金融負債之方式交割，且該不確定未來事

件（或不確定情況之結果）不受該工具發行人及持有人之控制者，該金融

工具為發行人之金融負債。問題所述 A 公司於上年度無盈餘且未發放普通

股股息二條件成立時，才得以不支付當年度利息；若 A 公司上年度有盈餘

時，無論是否發放普通股股息，均須支付當年度利息。A 公司是否支付利

息不受其本身所控制，應視未來有無盈餘之不確定事項或不確定情況發生

或不發生而決定，故每年亦可能產生支付利息之合約義務，因 A 公司對該

利息為不能無條件避免交付現金或其他金融資產之合約義務，且該合約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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務之產生不受 A 公司及持有人之控制，A 公司應將支付利息之合約義務分

類為金融負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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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特別股會計處理疑義 

問題背景 

一、A公司按面額私募發行甲種記名特別股，該特別股未申請上市買賣，其權利

義務如下： 

1.股息以每三年為一期，採階梯式逐期增加之固定利率計算，第十年（含）

以後利率則維持固定不再變動，每年以現金一次發放。特別股股東除領取

上述定率發放之股息外，不得參加普通股股東之盈餘及資本公積為現金及

撥充資本之分派。 

2.倘年度決算無盈餘或盈餘不足分派特別股股息時，其未分派或分派不足之

股息，應累積於以後有盈餘年度優先補足。特別股收回時，公司應於收回

當年度，將尚未分派或以前年度累積未分派之股息補足之。 

3.特別股分派剩餘財產之順序優先於普通股，但以不超過該公司發行金額為

限。 

4.特別股股東於普通股股東會無表決權及選舉權。特別股於發行期間不得轉

換為普通股。 

5.以現金發行新股時，特別股股東與普通股股東享有相同之優先認股權。 

二、B公司決議以合併發行新股之方式併購A公司，其中B公司（收購者）為存續

公司，A公司（被收購者）為消滅公司。依據其合併契約，B公司將依換股

比例計算，以發行特別股予原A公司之特別股股東，且B公司新發行特別股

之權利義務將與A公司原發行者相同，其收回價格則訂為A公司特別股之原

始發行價格。 

Q： 

一、B公司於收購日依國際財務報導準則第3號「企業合併」規定處理時，是否

應將該特別股分類為金融負債？ 

二、若該特別股分類為金融負債： 

1.其於收購日之入帳金額應為當日公允價值或特別股之原始發行價格？發

行人之收回特別股權利是否應與特別股主契約分離處理？ 

2.若該金融負債續後以攤銷後成本處理，續後各期應攤銷之金額如何計算？ 

A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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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依國際財務報導準則第 3 號「企業合併」第 18 段之規定，收購者應

以收購日之公允價值，衡量所取得之可辨認資產及承擔之負債。因

此，問題所述 B 公司合併 A 公司時，對 A 公司已發行之特別股，應

依國際會計準則第 32 號「金融工具：表達」之規定，就該特別股之

經濟實質分類為金融負債，並以公允價值衡量。 

二、若 B公司未將該特別股整體分類為透過損益按公允價值衡量之金融負

債，則應依國際會計準則第 39號「金融工具：認列與衡量」（以下簡

稱 IAS39）第 AG30 段(g)之規定判斷收回特別股權利是否應與主契約

分離處理。 

三、B公司續後若以攤銷後成本衡量前述金融負債/主契約，應以其所預期

之該金融負債存續期間為基礎，決定適當之單一有效利率，並以該金

融負債之有效利率及預期未來現金流量決定各期應有之攤銷後成

本。B 公司若無法可靠估計該特別股之預期存續期間，應採用全部合

約期間。 

 

現    狀 

自民國 107 年 1 月 1 日起，本問答集不再適用，企業應依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認可

之國際財務報導準則正體中文版之相關規定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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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無到期日無擔保次順位公司債及無到期日特別股分類疑義 

問題背景 

一、A公司擬發行「無到期日無擔保次順位公司債」，主要發行條件包括： 

1. 緩付利息：發行人得單方面選擇將其已預定於某利息支付日給付之利息

延至下一個利息支付日再行給付，且該未支付利息並不構成發行人對該

公司債之違約事由。任何依發行條件所為之緩付利息構成「累積利息」。

發行人得依其裁量選擇再次緩付該累積利息。發行人就利息或累積利息

之緩付，依發行條件並無任何次數限制。 

2. 緩付限制：倘於任何利息支付日，所有預定支付之利息款項（包括累積

利息及額外利息金額），因發行條件之規定而未能於該日全數給付，則

發行人不得： 

(1) 宣布或給付任何普通股或特別股股息（包括現金或股票股利）、紅

利、或為任何形式之分派或給付，或就其任何同順位債務（除依比

例給付者外）或其他任何次順位債務為任何股息、利息、紅利、或

為任何形式之分派或給付，且就其任何同順位債務（除依比例給付

者外）或其任一次順位債務，應確保不會有任何股息、利息、紅利

或為任何形式之分派或其他給付之情形； 

(2) 將發行人之任一種類股份收回、收買、贖回或收為質物；或 

(3) 贖回、減少、取消、買回或以任何代價取得其同順位債務（除依比

例贖回、減少、取消、買回或取得者外）或其任何次順位債務。 

3. 贖回與買回： 

本公司債為無預定贖回日之無到期日證券。但發行人於會計準則改變、

稅務理由或最低流通金額等情事發生時，有權選擇按其本金加上截至預

定贖回日止所生之利息（包括任何累積利息及額外利息金額），贖回本

公司債之全部（不得一部份贖回）。 

二、B 公司擬發行「無到期日特別股」，主要發行條件包括： 

1. 股息可累積，盈餘分派優先於普通股，董事會可決議遞延特別股股息，

無次數限制。 

2. B 公司未支付特別股持有人已累積之全部遞延股息前，未經特別股持有

人同意，不得分派現金股利或股票股利、現金減資或買回庫藏股。 

3. B 公司自發行日起算滿三年之翌日起，具贖回權，B 公司得隨時按發行

價格加計遞延累積未發放股息及最近一次股息期間已產生之未付股息，

全部或部分贖回。 

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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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公司及B公司所發行前述金融工具，依國際會計準則第32號「金融工具：

表達」之規定，應分類為權益或金融負債？  

Ans： 

一、發行人評估其發行金融工具之權益或負債歸屬時，如該金融工具具有

下列特性之ㄧ，則非屬權益： 

1. 實質限制裁量權：依國際會計準則第 32 號「金融工具：表達」（以

下簡稱 IAS32）第 19 段之規定，如發行人沒有無條件避免交付現金

或另一金融資產以清償合約義務之權利，亦即發行人不具交付現金

（或資產）之裁量權時，除依 IAS32 第 16A 及 16B 段或第 16C 及

16D 段分類為權益工具者外，應歸屬負債；惟發行人應考量所有合

約條款對裁量權之實質限制。 

2. 積欠股利或利息之複利效果：發行人發行之金融工具透過股利或利

息之設計，對積欠股利或利息按複利或類似方式於未來支付。 

3. 其他：非屬表彰發行人於資產減除負債後剩餘權益之任何合約。 

二、企業應針對其發行金融工具之分類予以持續評估，並應自該金融工具

不再符合相關權益定義之日起，重分類該金融工具為負債。 

 


